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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《公司法》下

公司决议效力纠纷的3种类型

PART 01



01.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

02.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之诉

03.确认公司决议撤销之诉

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类型



诉讼主体

①未召开会议。未召开会议意味着决议绝对未经表决，甚至是伪造的，不符合决议成立的法定条件。例外情形：有限公

司的股东会决议：若股东书面一致的，可以不召开会议直接作出决议。

②未表决。公司虽然召开了股东会或董事会，但“决议事项”未经表决，仍不符合决议成立的法定条件。

③出席人数不足。通常针对董事会决议：《公司法》第73条规定，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。若

出席人数未过半数，则本次董事会“作出”的任何决议都是不成立的。公司章程可对“股东会或董事会”的出席人数作

出特别规定。

④出席人所持表决权不足。通常针对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：股东会决议须经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，特殊事项须经

2/3以上表决权通过，出席人数所持的表决权不足，意味着即便出席的人全票通过，也不能达到决议成立的标准。

⑤表决比例不足。决议成立的标准是：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；股东会须经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，特殊事

项须经表决权的2/3以上通过。因此，即便会议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，但表决比例不足，决议仍然不能成立。

决议不成立
的法定事由

①原告：公司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。《公司法解释四》第1条的表述为“公司股东、董事、监事等请求
确认……。”，但未明确“等”包括的其他主体范围，因此，实务中，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诉讼的原
告通常为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。
②被告：公司。股东会和董事会不是诉讼主体。
③第三人：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。

1、 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



诉讼主体

①决议内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。公司决议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，因此，《公司法》第25条

所指“法律、行政法规”应当是指“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”。例如：《公司法》本身的

强制性规定、《民法典》的基本原则和无效民事行为规定。

②例外情形：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

决议不成立
的法定事由

①原告：公司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。

②被告：公司。

③第三人：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，例如与董事有关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。

2、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之诉



诉讼主体

①召集程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公司章程。公司会议的召集程序的作用，是为确保公司决策的公正性，保护股东和公

司的利益。召集程序主要包括：A.筹备程序，主要包括会议由谁召集、由谁主持，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、审议事项，议

案的接收、送达等。B.通知程序，例如：有限公司股东会须提前15天通知；股份公司的股东会须提前20天通知，临时

股东会须提前15天通知等。C.会议流程，例如，出席人员身份审核、会议记录、签名等程序。

②表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。常见情形有：

A.会议主持人不适格。会议主持人的范围和顺序为：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、监事、单独或合计持

股（表决权）10%的股东。

B.非股东、非董事等无表决权人参与表决。

C.表决事项超出通知范围。股份公司股东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。

D.表决权计算错误。例如：因股权转让等事项导致持股（表决权）比例变化，而公司仍按变化前的表决权比例计算表决

结果。将弃权票计入赞成票。纯粹的技术性计算错误。

决议不成立
的法定事由

①原告：未被通知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。与确认决议无效和决议不成立不同，请求撤销决议的主体只

有公司股东，不包括董事和监事，也不包括其他人。主体资格：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》第2款规定，

股东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，在诉讼中股东失去股东资格，不影响案件继续审理。

②被告：公司。

③第三人：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。

3、确认公司决议撤销之诉



③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。与《公司法》不同，公司章程是公司意思自治的体现，因此，无论是

召集和表决程序，还是决议内容，违反公司章程时，法律都不直接按照无效或不成立处理，而是

赋予股东撤销权，由股东自行选择是否要求否定公司决议的效力。

④例外情形：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虽有瑕疵，但仅为轻微瑕疵程度，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

的，则决议不可撤销。

决议不成立
的法定事由

3、公司决议撤销之诉

公司决议撤销
之诉的除斥期间

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60内；

②自决议作出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，撤销权消灭。



反洗钱小课堂
央行公布反洗钱相关处罚信息

PART 02



1、处罚摘要

涉及区域：全国4个省级区域

罚单数量：2024年10月共有24张罚单，其中10张单位罚单，
14张个人罚单（罚单数量按照处罚决定文书的数量统计）。

处罚金额：单位罚款总金额463万元，个人罚款总金额22.7万
元，合计485.7万元。　

被罚机构类型：银行机构　

　说明:

1. 关于处罚金额的汇总统计，因为央行及各分行公示的信息中经常出

现多个原因合并处罚，且无法精确统计出仅为反洗钱的处罚金额，故

本文的处罚金额汇总统计中包含除反洗钱之外其他违法事项处罚。

2. 单笔处罚详情中，标注了“合并处罚”，该笔处罚中处罚包含了除

反洗钱之外其他违法事项，为了便于阅读，处罚原因仅展示了反洗钱

相关。　



2、2024年10月份反洗钱相关处罚详情

福建
2024/10/18

       福建海峡银行泉州分行，因涉
案账户交易监测不到位，中国人民
银行泉州市分行依法对该单位给予
警告，处以人民币50万元罚款，并
对1名相关责任人处以人民币5万元
罚款。

贵州
2024/10/14

四川 
2024/10/10

贵州
2024/10/14

       江安农村商业银行，因未按规
定对异常交易进行人工分析、识别，
排除理由不合理，或可疑交易报告
理由不完整等原因，中国人民银行
宜宾市分行依法对该单位给予警告，
处以人民币57.8万元罚款，并对5名
相关责任人共处以人民币6.5万元罚
款。（合并处罚）

       中国农业银行遵义分行，因
可疑交易监测机制不完善等原因，
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分行依法对
该单位处以人民币27万元罚款。
（合并处罚）

      中国建设银行遵义市分行，
因可疑交易监测机制不完善等
原因，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分
行依法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28
万元罚款。（合并处罚）

    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遵义市分
行，因可疑交易监测机制不完善
等原因，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分
行依法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25
万元罚款。（合并处罚）

贵州
2024/10/14



2、2024年10月份反洗钱相关处罚详情

云南
2024/9/30

       云南玉龙农村商业银行，因未
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原
因，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依法
对该单位给予警告，处以人民币51
万元罚款，并对2名相关责任人共处
以人民币2万元罚款。（合并处罚）

云南
2024/10/16

云南
2024/10/14

云南
2024/10/18

       云南广南农村商业银行，因未
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原
因，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依法
对 该 单 位 给 予 警 告 ， 处 以 人 民 币
75.7万元罚款，并对2名相关责任人
共处以人民币2.6万元罚款。（合并
处罚）

       云南澜沧农村商业银行，因与
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
户开立匿名账户、假名账户等原因，
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依法对该
单位给予警告，处以人民币44.8万
元罚款，并对2名相关责任人共处
以人民币2万元罚款。（合并处罚）

       云南陇川农村商业银行，
因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
和交易记录；未按规定履行客
户身份识别义务等原因，中国
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依法对该
单位给予警告，处以人民币
81.7万元罚款，并对1名相关
责任人处以人民币3.3万元罚款。
（合并处罚）

       元谋兴福村镇银行，因未按
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
交易报告，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
分行依法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
22万元罚款，并对1名相关责任
人处以人民币1.3万元罚款。

云南
2024/10/21


